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Ȳ摘要ȳ 

本文的任務是重新定義並證立財產犯罪中的持有概念Ȅ依照本文看法，

持有是物的社會性歸屬，可定義為社會交往觀點下被肯認之人對物的使用可

能性，其中使用可能性概念僅指涉人與物的客觀Ԇ在，社會交往觀點始為判

斷持有關係Ԇ否的唯一規範性標準Ȅ此一定義，係透過與ӗ法規範性的橋接

論述而被證立Ȅ持有表示一種ҥ社會交往觀點判讀而出的人與物間慣常連結

模式，具有社會體制的地位Ȅ而社會交往觀點的功能性，在於提供個人決定

其與物品之間關係的外在導引，以避免從事人際交往時的失望風險；社會交

往觀點的正當性，則來自於個人同意參與體制並接受其事實上運作模式，經

此利用體制實現自ҥȄ藉ҥ上開持有概念，可一貫且妥適地解決各種疑難案

例，達成ӗ法保護個人財產權的意旨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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